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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构建

金　明　浩

[摘　要]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背景下 ,武汉市启动了《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的制定工作。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构建 ,是国家 、湖北省和城市圈

知识产权战略相衔接 ,城市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综合配套改革以及从整体上提升城市圈知识

产权创造能力的要求 。目前 ,湖北省应当在“利益共享 、资源整合 、差别统筹 、阶段适应”的原则

下 ,尽快出台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设立专门的协作机构 ,探索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体制

改革 ,建立信息服务与工作平台 ,注重官方协作机制与非官方协作机制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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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 , “武汉城市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2008 年 6月 ,国务院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该纲要提出 ,“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 ,完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 ,培育地区特

色经济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制定并实施地区和行业知识产权战略” 。为此 ,2009年武汉市开

始研究制定《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推动城市圈知识产权工作 ,服务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不同部门 、行政区划 、层

次 、环节和要素 ,具有利益相关性和系统复杂性。因此 ,必须着眼于未来 ,从系统性 、整体性 、协调性出发

建立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协作机制 ,将知识产权工作嵌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中 ,

以达到最优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进效果 ,将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湖北省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

一 、构建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1.适应国家 、湖北省和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相衔接的要求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是湖北省内一项区域性的战略政策 ,是一项中观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具有全局性 、宏观性和指导性;湖北省知识产权战略是密切联系本

省的实际情况制定 ,具有地方性;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则立足城市圈的自身特点和优势 ,服务于城市

圈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有区域性。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应当在国家和湖北省知识产权战略的指

导下制定 ,并和国家 、湖北省知识产权战略有机衔接。但是 ,由于国家和湖北省的战略具有统一性 ,并不能

满足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现实需求。同时 ,武汉城市圈具有跨行政区划性 ,

城市圈内的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等方面的互动与流通频繁 ,这必然引起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复杂性。因

此 ,十分有必要从武汉城市圈的实际出发 ,建立区域性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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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应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

武汉城市圈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基本目标之一是要建立统一 、协调 、精简 、高效的行政管理

体制 ,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功能 。目前 ,武汉城市圈各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还处于一种分散式的多头管

理状态 ,如专利 、商标 、著作权 、植物新品种等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管理分别归口于知识产权局 、工商行

政管理局 、新闻出版局 、农业局 、林业局等不同管理部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职能的分散 、交叉和多元 ,

造成了行政执法难以协调 、管理效率低下 、信息沟通不畅 、服务水平不高等诸多弊端 。此外 ,武汉城市圈

各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在跨区域行政执法方面配合乏力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衔接机制不健

全 ,区域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尚未全面建立。因此 ,为了保障战略的实施 ,城市圈内各辖区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适应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 ,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增强联动性 ,

协同配合 ,推进各项改革 。

3.从整体上提升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要求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之间是一个协调发展的关系。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致力于探索建立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机制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前 ,武汉城市圈尚处于产业发展

不平衡 、资源环境压力大 、经济增长粗放的阶段。圈内市场分割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各类信息 、资源 、人

员等流转不畅 ,各城市间知识产权创造 、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城市圈整体竞争优势无法发挥。

“知识产权是形成区域产业集群的粘结剂和催化剂”
[ 1]
(第 3 版)。建立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

作机制 ,有助于武汉城市圈从整体上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有助于加快综合配套改革进程 ,保证武汉

城市圈又快又好地持续发展。

(二)可行性

1.有一定的社会和工作基础

武汉城市圈是由武汉市及其周边的 8个地级或省管县级市所组成的城市区域集合体 ,这是湖北省

人口 、产业等最为密集的经济区域 。为了促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湖北省政府于 2004年 5

月成立了“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 ,并形成了多层面的联席会议制度 。此后城市圈内各成员也

相应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在知识产权合作方面 ,2004年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市的知识产权局负责人

共同发表了《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协作宣言》 ,倡导建立“城市圈知识产权协作委员会”及其秘书处 。近

年来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还先后同孝感市 、潜江市 、黄石市 、黄冈市等知识产权局进行了异地专利行政执

法协作实践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①
。2008年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和黄石市知识产权局就信息共建达成初

步合作协议 。2009年 2月 ,武汉市还组织了“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执法协作业务研讨会” 。以上背景为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

2.有各层面的政策支撑

为完善跨区域 、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 , 2005年武汉知识产权局和圈内各城市之间还制定并签署了

《武汉城市圈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协作协议》 、《武汉城市圈商标侵权案件移送和协查制度》、《武汉

城市圈知名商标保护制度》等。2008年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在“战略重点”一章中明确提出:“加

强产业政策 、区域政策 、科技政策 、贸易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 , “加强文化 、教育 、科研 、卫生等政

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协调衔接” 。2007年 12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做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制定

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立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工作的统一协调机制 ,成立地方知识产权战略领导

小组 。”2008年 6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的通知》 ,对知识产权部门与公安机关之间建立协作配合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武汉市知识产

权战略纲要(2005-2010)》及其年度推进计划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协调机制” , “形成市与区 、区与区协

作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机制 ,并建立武汉城市经济圈和跨省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网” ,“加强武汉城市圈

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和执法体系建设 。实现知识产权执法信息资源共享 ,推进执法协作 、举报投诉案

件办理工作的规范化 制度化 ”此外 以上各项政策为推进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执法协作 强化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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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

3.有可资借鉴的先例

继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这三大经济圈之后 ,武汉城市圈成为我国第四大城市群 。长三角 、

珠三角 、京津环渤海等城市群在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方面已经探索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例如 , 2003年 4

月 ,上海 、江苏 、浙江等 16省市签订了《省际间专利行政保护协作执法协议》 ,加强省际专利行政执法的

信息沟通 、案件转移和调查取证工作。同年 11月 ,长三角 16个城市创建“长三角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

联通专利技术交易网络 ,实现异地举报 、案件转办和移交 ,开辟跨城市维权的快速通道 。2005年 9月 ,

长三角地区 27家知识产权局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专利行政协作执法协议》 ,该执法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网上信息交流 、区域案件移送 、协助调查取证和重大案件协作办理等内容。2007年 ,北京 、天津 、河北等

省市的知识产权局签署了《环渤海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建立了环渤海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行政

执法协作机制。此外 ,湖南 、湖北 、广东等 10省签订了《中南地区专利行政执法协作宣言》 ;福建 、广东之

间开展了沿海 12城市专利行政执法协作活动;湖南省的长沙市 、株洲市和湘潭市签订了三市间专利行

政执法协作协议 。这些协作经验可资武汉城市圈所借鉴。

二 、目前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工作方面的协作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但是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协作工作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

(一)协作机构不健全

早在 2004年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市就发表了《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协作宣言》 ,倡议建立“城市圈知

识产权协调委员会”及其秘书处。但是至今并没有设立这样一个专门机构 。目前 ,武汉城市圈的知识产

权协作工作通常采用联席会议和走访调研的形式进行。这两种形式均存在较大弊端 ,一是联席会议召

开时间不确定 ,通常每年召开 1-2次 ,有时甚至不开会。开会时一般主题松散 ,协商气氛过浓 ,有时开

会前已经将会议决定做出 ,开会只是走过场;二是走访调研目前主要在武汉市与城市圈其他城市之间进

行 ,交流面较窄 ,达不到整体协作的应有效果 。因此 ,建立一个常设性的 ,具有权威性 、指导性的武汉城

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构 ,是亟待落实的现实问题。

(二)法制协作环境不完善

目前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在立法 、执法和司法等法制协作环境方面还很不完善。首

先 ,在立法方面 ,尚未出台一部统筹武汉城市圈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 ,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还在制定过程中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协作宣言》等协作形式中的条款内容过于原则 ,缺乏明晰的对

权利与义务的约束力 ,缺乏权威性 ,加之缺乏合法的协调主体和有效的执行组织 ,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有

效地落实 。其次 ,近年来 ,武汉城市圈跨区域的知识产权侵权 、假冒他人专利 、商品或商标等现象逐年增

加 ,但是 ,目前已经开展的跨区域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活动仅限于在武汉市与几个周边城市之间进行 ,执

法的效率比较低 。最后 ,在司法方面 ,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尚不完善 ,知识产

权案件移送材料参差不齐 、标准不一 、程序复杂。由于武汉城市圈尚未建立统一的 、权威的知识产权鉴

定机构 、标准与程序 ,加上不同地区 、不同专业的法官对有关法律理解程度不一 ,使得知识产权司法的质

量与效率较低。

(三)组织保障不到位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尚不到位 。表现在:一是协作意识有待加强。武汉城市

圈知识产权工作协作机制虽然已从 2004年开始启动 ,但一直处于政策宣传的层面。圈内各城市在知识

产权协作方面的合作动机不一 、范围有限 ,缺乏共同利益导向的协作意识。二是人力物力投入不够 。在

执法方面 ,各地从事专利行政执法的专职人员仅 2-3人 ,专利行政执法力量薄弱。各地知识产权行政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协作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多数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执法经费和设备较缺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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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官方的协作机制尚不健全 。目前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协作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 ,缺少有影响力的

非官方组织或联动平台 ,特别是行业协会 、中介组织等社会中间层的柔性协调作用尚未发挥。

三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内容及适用原则

(一)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制度层 。这一层面主要是国家和地方的知识产权政策与法律协作环境 。其核心

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湖北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之间从上

至下的有机衔接与协作。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在《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的指导下 ,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城市圈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方案。

第二个层面是中观组织层 。这一层面主要是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组

织协作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应当设立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 ,统筹战略实施的各项事务。

在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下 ,要注意三条线的组织协作:第一条线是政府和企业 、高校(或公共研究机构)

之间的协作;第二条线是省人大 、各地知识产权局和各地法院之间在立法 、执法和司法方面的协作;第三

条线是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各社会中间层的协作 。

第三个层面是微观项目层 。这一层面主要是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实施各环节的协作 。其主要是通

过建立知识产权创造 、管理 、保护和利用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工作协作平台 ,以求信息互

通 、资源共享 、人才互用。这也是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基础性工作。

(二)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应遵循的原则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协作应当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在各层面得以落实 。这

些基本原则包括:

1.利益共享

武汉城市圈各成员都有着自己的利益需求 ,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协作机制的构建实质上是跨区域

的利益关系调整 。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 ,应本着“利益共享”的原则 ,由各利益主体协商利益分享

的办法和途径 ,在保障各方基本利益需求的同时 ,互惠互利 ,最大化地共享协作所带来的利益 。

2.资源整合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协作应当实现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共享 ,充分发挥城市圈知识

产权资源的潜力 ,提高知识产权生产力布局的总体效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要淡化狭义的部门观

和地域观 ,强化知识产权系统内部的知识流 、人才流 、信息流的通畅 ,促进知识产权创新资源和成果快速

流动 ,使城市圈内各地知识产权创新资源能够联动整合 ,整体推进。

3.差别统筹

目前 ,武汉市与周边 8个城市在产业体系 、创新资源与能力 、市场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 ,在经

济上发展亦不平衡。圈内各城市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在人员素质 、行政执法能力和组织协调水平

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 。因此 ,在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中要考虑到圈内不同城市的差异性 ,

实行统筹协调。

4.阶段适应

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按照现有资源条件 ,建立

起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长效协调机制 ,要分阶段地规划好协作目标 ,从最急迫和最重要的层

面入手 ,创造条件逐步推进 ,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

四 、构建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出台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

在当前有关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协作的政策 宣言和协议约束力不强的情况下 我省应当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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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在纲要中专章或专节规定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实施的协作机制 ,

包括协作的组织机构 、范围 、形式 、责任等。此外 ,还应当注意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与国家 、湖北省

的产业 、科技 、贸易 、区域 、文化 、教育等政策的协调一致 ,以免进行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与此同时 ,我

省应当成立专门的“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调与推进委员会” ,办公室可设在省知识产权局。

委员会主任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担任 ,其他副主任由省知识产权局 、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 、省商务厅

等厅长担任 ,委员会成员由武汉城市圈内各地知识产权局局长担任 ,同时吸收一些产业界 、学术界等知

名人士担任委员 。该委员会下面可设立由有关政府 、行业 、企业 、大学以及科研院所等各方资深代表组

成的“知识产权战略协调与推进专家顾问组” ,定期组织相关专题的调研 、咨询 、研讨工作 ,为委员会提供

决策依据 。

(二)探索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体制改革 ,建立信息服务与工作平台

在设立专门的战略实施协作机构后 ,即由协作机构牵头着手提出专利 、商标 、版权 、植物新品种等知

识产权综合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 ,将我省各地新闻出版 、工商 、农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

能整合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 ,并赋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对新型知识产权(例如:地理标志 、传统

文化 、域名等)管理的职能 ,率先在全国形成一个统一 、精简 、高效的知识产权行政综合管理部门。同时 ,

统一利用城市圈内的知识产权教育资源 ,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 、培训与交流 ,提高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水平。与此同时 ,还应当建立起统一的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工作平台 ,这些平台包括:(1)

在“统一网络 、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的基础上 ,搭建武汉城市圈的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 ,实

现区域间有关知识产权信息充分共享和系统互联互通 。例如 ,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网络 ,对公众开展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 、战略分析与预警 、诉讼代理 、研发指引等服务 。要建立“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交易平

台” ,促进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交易活动的开展。(2)应当将武汉市知识产权局的电子政务平台延伸至

武汉城市圈内各大城市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 ,建成城市圈内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 ,实现“一站式” 、

全方位 、快捷 、准确的知识产权信息管理服务工作 。同时 ,还可依托电子政务平台网建立城市圈知识产

权咨询专家库 、知识产权案例与专题数据库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信息共享系统等知识产权工作信

息管理子平台。

(三)注重官方协作机制与非官方协作机制的有机结合

建立良好的官方与非官方有机结合的协作机制 ,主要包括以下 3方面:

1.建立武汉城市圈产学官知识产权转移战略联盟

产学官战略联盟 ,是以知识产权转移为核心任务 ,产业 、大学 、政府之间为实现其特定的目标通过契

约而结成长期的优势相长 、风险共担 、要素多向流动 、组织松散结合的一种新型合作方式[ 2](第 13-15 页)。

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应当建立以政府主导 、企业为主体的 ,跨区域 、多层次 、全方位的产学官战略联盟 ,

以促进武汉城市圈内的知识流动 ,加强武汉城市圈内的知识产权商业化活动。同时 ,要重视产学官战略

联盟中的以知识产权为依托的技术转移活动 ,推动知识产权转移创新平台的建设 ,在基础研究 、产业转

化 、风险投资等环节上形成良性循环的知识产权创新链 ,将知识产权商业化工作置于知识产权的创造 、

保护 、管理与利用的过程中。

2.加强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方面的协作

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跨区域的知识产权行政联合执法。城市圈内各地知识产权局应

签署《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协议》 ,建立跨地区的案件移送和信息通报机制 。同时 ,还可联合有

关工商 、版权 、技术监督 、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活动。二是统一城市圈内有关知识产权的司法鉴定

规范 ,加强司法协助 。城市圈内成员要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 、管理和监督等方面进行资源整

合 ,做到标准一致 、结论互认 、信息互通 。建立知识产权司法文书异地委托送达机制和异地执行协助机

制 ,改变“跨区域执行难”的状况。三是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在城市圈内探索设

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 统一知识产权审判机构 在《武汉城市圈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协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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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细化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案件移送 、信息通报和业务咨询的程序 ,推广武汉市的公安部

门驻知识产权局联络室制度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顺畅衔接的工作机制。

3.提升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社会中间层的协调功能

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 ,社会中间层主体主要表现为行业协会 、知识产权中介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

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评估机构等 。这类主体具有中介性 、公共性 、民间性等特征
[ 3]
(第 73 页)。武汉城市圈

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应当加强知识产权社会中间层的建设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建立专利 、

商标和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联盟 ,扶持各类知识产权中介机构 、代理机构和评估机构 ,强化非官

方主体的“隐性协作”作用 ,促进武汉城市圈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协作工作向纵深发展 。

注　释:

①　例如:2006 年黄石市知识产权局向武汉市知识产权局移送的“关于武汉某制药公司涉嫌冒充专利”案;2007 年武汉

市知识产权局和黄石市知识产权局联合执法的“儿童三轮车外观专利侵权纠纷”案;2007年孝感市向武汉市知识产

权局移送的“孝感麻糖米酒有限公司投诉某公司涉嫌侵犯其商标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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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uhan Reg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Jin Minghao

(School o f Law & Commerce , Wuhan Institute o f Science & Technolog y , Wuhan 430205 , Hubei ,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 t o f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 rategy , it' s ve ry

necessary to const ruc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of the implementa tion of Wuhan Reg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 t rategy.To const ruc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w ill help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 rategy among N ation , Hubei province and Wuhan M etropolitan Area , drive

comprehensive reform o f administ rat ive management o 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nd promo te the capacity

to create intellectual prope rty .A t present , Hubei pro vince should issue Out line of the Wuhan Reg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 rategy , to establish collabo rative administ rative insti tutions , to st reng the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administ rative law-enfo rcement sy stems , to build netw o rk information

plat fo rm , and emphasize the integ ration of of ficial co llabo ration w ith non-of ficial co llabo ra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basis of “ benefi t-based sharing ;resource integ ration;who le wi th

dif ference;step by step adaptabili ty” .

Key words:Wuhan Reg 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st rategy;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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